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抚教函〔2023〕244 号 

 

各县区教育局，局直属各学校、幼儿园，口外中职学校: 

现将《转发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冬季学校流行性疾病

防控工作的通知》（辽教通〔2023〕497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

各单位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，做好冬季学校流行性疾病防

控工作，切实保障师生健康，维护校园安全稳定。 

 

附件：转发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冬季学校流行性疾

病防控工作的通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抚顺市教育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12 月 7 日 

 

   














